
最高法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6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329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財 政 部  03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蘇 建 榮  04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范 光 群 律 師  05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林 文 鵬 律 師  06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蔡 正 雄 律 師  07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於 知 慶 律 師  08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劉 彥 廷 律 師  09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李 佳 翰 律 師  10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黃 蓓 蓓 律 師  11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陳 鵬 光 律 師  12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黃 帥 升 律 師  13

        上 　 一 　 人  14

        複  代 理  人 　 陳 誌 泓 律 師  15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洪 凱 倫 律 師  16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郭 柏 鴻 律 師  17

        被  上 訴  人 　 台 新 金 融 控 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8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吳 東 亮  19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傅 祖 聲 律 師  20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范 纈 齡 律 師  21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陳 彥 希 律 師  22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秦 賦 融 律 師  23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確 認 契 約 關 係 存 在 等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對 於 中 華 民  24

        國 106年 5月 17日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第 二 審 判 決 （ 105年 度 重 上 字 第 621  25

        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26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27

        原 判 決 關 於 確 認 兩 造 間 契 約 關 係 存 在 及 該 訴 訟 費 用 部 分 廢 棄 ， 發  28

        回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。  29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30

        本 件 上 訴 人 之 法 定 代 理 人 已 變 更 為 蘇 建 榮 ， 有 任 命 令 影 本 可 證 ，  31

        茲 據 其 聲 明 承 受 訴 訟 ， 核 無 不 合 ， 應 予 准 許 ， 先 予 敘 明 。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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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本 件 被 上 訴 人 主 張 ： 訴 外 人 彰 化 商 業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彰  01

        化 銀 行 ） 於 民 國 94年 6 月 間 ， 以 私 募 公 開 競 標 方 式 ， 辦 理 現 金 增  02

        資 （ 下 稱 系 爭 增 資 案 ） ， 發 行 14億 股 特 別 股 （ 下 稱 特 別 股 ） 。 上  03

        訴 人 當 時 為 彰 化 銀 行 最 大 股 東 ， 為 吸 引 潛 在 策 略 投 資 人 參 與 投 標  04

        ， 以 達 成 政 府  2次 金 改 之 公 股 整 併 政 策 ， 乃 於 同 年 7月 5日 以 新 聞  05

        稿 （ 下 稱 94年 7月 5日 新 聞 稿 ） ， 同 意 支 持 所 引 進 之 金 融 機 構 取 得  06

        彰 化 銀 行 經 營 權 ； 復 以 同 年 月  21日 台 財 庫 字 第 00000000000號 函  07

        （ 下 稱 94年  7月 21日 函 ） 同 意 完 成 增 資 後 ， 經 營 管 理 權 移 由 得 標  08

        投 資 人 主 導 ， 並 同 意 於 董 事 、 監 察 人 （ 下 稱 董 監 事 ） 改 選 時 ， 支  09

        持 得 標 投 資 人 取 得 董 監 事 過 半 數 席 次 。 伊 以 總 價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 10

        365億 6800萬 元 標 得 特 別 股 。 上 揭 94年 7月 5日 新 聞 稿 及 94年 7月 21  11

        日 函 係 上 訴 人 對 伊 之 要 約 ， 伊 以 標 購 特 別 股 為 承 諾 而 成 立 契 約 （  12

        下 稱 系 爭 契 約 ） 。 上 訴 人 嗣 並 於  94年 、 97年 、 100年 股 東 會 改 選  13

        董 監 事 時 ， 使 伊 取 得 董 監 事 過 半 數 席 次 。 詎 其 於 103年 12月 8日 第  14

        24屆 股 東 會 時 ， 竟 未 支 持 伊 之 人 選 ， 造 成 伊  6席 � 通 董 事 （ 下 稱  15

        � 董 ） 僅 當 選  2席 ， 3席 獨 立 董 事 （ 下 稱 獨 董 ） 僅 當 選 1席 ， 未 取  16

        得 經 營 權 。 爰 求 為 確 認 「 在 上 訴 人 持 有 彰 化 銀 行 之 股 份 未 出 售 前  17

        ， 且 伊 仍 為 彰 化 銀 行 最 大 股 東 期 間 （ 者 ） ， 上 訴 人 應 支 持 伊 指 派  18

        之 代 表 人 當 選 彰 化 銀 行 全 體 董 事 席 次 過 半 數 之 � 董 席 次 」 之 契 約  19

        關 係 （ 下 稱 系 爭 契 約 關 係 ） 存 在 之 判 決 （ 未 繫 屬 本 院 部 分 ， 不 予  20

        贅 述 ） 。  21

        上 訴 人 則 以 ： 94年 7月 5日 新 聞 稿 係 伊 基 於 公 股 管 理 機 關 立 場 所 為  22

        之 政 策 說 明 。 另 94年  7月 21日 函 之 效 力 僅 限 於 彰 化 銀 行 94年 董 監  23

        事 改 選 ， 伊 行 文 對 象 為 彰 化 銀 行 ， 未 委 任 訴 外 人 勤 業 國 際 財 務 顧  24

        問 公 司 （ 下 稱 勤 業 公 司 ） 或 以 之 為 傳 達 機 關 ， 將 該 函 轉 交 被 上 訴  25

        人 。 伊 未 對 被 上 訴 人 為 要 約 ， 被 上 訴 人 以 最 高 價 投 標 ， 係 基 於 自  26

        身 利 益 考 量 ， 對 彰 化 銀 行 為 意 思 表 示 ， 而 非 對 伊 為 承 諾 。 兩 造 無  27

        系 爭 契 約 關 係 存 在 。 又 伊 94年  7月 21日 函 僅 就 94年 董 監 事 改 選 表  28

        明 席 次 分 配 ， 並 未 允 諾 支 持 被 上 訴 人 取 得 董 監 事 過 半 數 席 次 ， 伊  29

        於 第 21屆 董 監 事 改 選 時 ， 已 依 該 函 內 容 履 行 完 畢 。 衡 之 立 法 院 92  30

        年  5月 30日 決 議 （ 下 稱 立 法 院 92年 決 議 ） ， 公 股 股 權 不 得 支 持 非  31

２



        公 股 代 表 ， 伊 為 行 政 機 關 ， 應 受 拘 束 。 伊 為 求 股 東 和 諧 ， 始 與 被  01

        上 訴 人 簽 署  97年 、 100年 協 議 書 。 縱 認 兩 造 有 系 爭 契 約 關 係 存 在  02

        ， 其 為 股 東 表 決 權 拘 束 契 約 ， 不 僅 對 彰 化 銀 行 無 益 ， 亦 侵 害 員 工  03

        及 其 他 股 東 權 益 ， 違 反 公 序 良 俗 而 無 效 等 語 ， 資 為 抗 辯 。  04

        原 審 就 被 上 訴 人 請 求 確 認 系 爭 契 約 關 係 存 在 部 分 ， 廢 棄 第 一 審 所  05

        為 被 上 訴 人 敗 訴 之 判 決 ， 改 判 如 其 聲 明 ， 無 非 以 ： 前 總 統 陳 水 扁  06

        於 93年 10月 20日 在 總 統 府 經 濟 顧 問 小 組 會 議 ， 針 對 金 融 機 構 整 併  07

        ， 宣 示 2次 金 改 4大 目 標 ， 要 求 限 時 限 量 完 成 金 融 機 構 整 併 。 當 時  08

        彰 化 銀 行 因 逾 期 放 款 比 率 偏 高 等 因 素 ， 規 劃 辦 理 海 外 存 託 憑 證 未  09

        果 ， 乃 於 94年  6月 辦 理 系 爭 增 資 案 。 上 訴 人 在 系 爭 增 資 案 完 成 前  10

        ， 為 彰 化 銀 行 最 大 股 東 ， 且 係 公 股 管 理 機 關 ， 為 吸 引 國 內 外 投 資  11

        人 參 與 投 標 ， 配 合 政 府  2次 金 改 公 股 整 併 政 策 ， 乃 發 送 94年 7月 5  12

        日 新 聞 稿 及 94年  7月 21日 函 ， 同 意 完 成 增 資 後 ， 經 營 管 理 權 移 由  13

        該 策 略 投 資 人 主 導 。 被 上 訴 人 於 同 年 7月 22日 以 總 價 365億 6800萬  14

        元 得 標 後 ， 彰 化 銀 行 於 同 年 11月 25日 改 選 第 21屆 董 監 事 ， 被 上 訴  15

        人 取 得 董 事 8席 、 監 察 人 3席 。 兩 造 嗣 簽 署 97年 協 議 書 ， 彰 化 銀 行  16

        於 同 年 11月 21日 改 選 第 22屆 董 監 事 ， 被 上 訴 人 取 得 � 董  5席 、 監  17

        察 人 2席 。 之 後 兩 造 簽 署 100年 協 議 書 ， 同 年 11月 25日 彰 化 銀 行 改  18

        選 第 23屆 董 監 事 ， 被 上 訴 人 取 得 � 董 5席 、 監 察 人 2席 。 彰 化 銀 行  19

        於 103年 12月 8日 召 開 103年 第  1次 股 東 臨 時 會 選 舉 第 24屆 董 事 9人  20

        （ 內 含 獨 董 3人 ） ， 被 上 訴 人 僅 取 得 � 董  2席 、 獨 董 1席 ， 上 訴 人  21

        取 得 � 董 4席 、 獨 董 2席 等 情 ， 為 兩 造 不 爭 之 事 實 。 查 上 訴 人 以 94  22

        年 7月 5日 新 聞 稿 向 潛 在 投 資 人 聲 明 「 財 政 部 同 意 支 持 所 引 進 之 金  23

        融 機 構 取 得 彰 化 銀 行 之 經 營 權 」 ， 參 酌 行 政 院  2次 金 改 檢 討 小 組  24

        ， 98年 1月  「 2次 金 改 檢 討 報 告 」 及 104年 10月 監 察 院 調 查 報 告 所  25

        載 ， 足 徵 上 訴 人 係 自 願 進 入 私 法 領 域 ， 向 潛 在 投 資 人 為 要 約 。 上  26

        訴 人 另 以 94年  7月 21日 函 延 續 及 補 充 94年 7月 5日 新 聞 稿 ， 允 諾 於  27

        系 爭 增 資 案 完 成 後 ， 彰 化 銀 行 之 經 營 管 理 權 移 由 得 標 投 資 人 主 導  28

        ， 並 列 出 同 意 配 合 事 項 ， 該 要 約 透 過 彰 化 銀 行 傳 達 ， 再 經 由 勤 業  29

        公 司 代 為 送 達 被 上 訴 人 及 其 他 投 資 人 。 綜 上 ， 上 訴 人 94年 7月 5日  30

        新 聞 稿 及 94年  7月 21日 函 之 內 容 共 同 構 成 對 投 資 人 所 為 之 要 約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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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投 資 人 對 特 別 股 出 價 最 高 者 ， 承 諾 與 上 訴 人 成 立 系 爭 契 約 。 投 資  01

        人 無 須 向 上 訴 人 為 承 諾 之 通 知 ， 祇 須 以 翌 日 最 高 價 投 標 之 舉 動 ，  02

        即 可 認 為 有 承 諾 之 事 實 。 參 酌 上 訴 人 前 部 長 林 全 94年  8月 26日 在  03

        立 法 院 之 答 詢 ， 被 上 訴 人 溢 價 標 購 彰 化 銀 行 增 資 股 份 ， 牽 涉 彰 化  04

        銀 行 經 營 權 移 轉 等 情 ， 可 認 該 契 約 之 成 立 ， 不 以 書 面 為 要 ， 其 內  05

        容 以 94年 7月 5日 新 聞 稿 、 94年 7月 21日 函 為 據 。 又 依 公 司 法 第 202  06

        條 、 第 206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業 務 之 執 行 ， 原 則 上 應 有  07

        過 半 數 董 事 出 席 、 出 席 董 事 過 半 數 之 同 意 以 決 議 行 之 ， 並 由 監 察  08

        人 監 督 公 司 業 務 之 執 行 。 準 此 ， 如 能 取 得 公 司 董 事 過 半 數 席 次 ，  09

        自 有 實 力 主 導 公 司 之 經 營 管 理 。 另 依 林 全 於 監 察 院 調 查 時 之 說 明  10

        ， 堪 信 當 時 上 訴 人 之 決 策 者 已 承 認 所 謂 「 取 得 彰 化 銀 行 經 營 權 」  11

        ， 係 指 支 持 得 標 投 資 人 取 得 彰 化 銀 行 董 監 事 過 半 數 席 次 。 彰 化 銀  12

        行 改 選 第 22屆 、 第 23屆 董 監 事 時 ， 兩 造 因 應 立 法 院 92年 決 議 等 因  13

        素 ， 上 訴 人 不 可 能 再 按 前 揭 約 定 支 持 被 上 訴 人 取 得 董 事  8席 、 監  14

        察 人  3席 ， 且 該 約 定 未 有 獨 董 、 � 董 、 常 務 董 事 之 分 ， 兩 造 乃 另  15

        行 簽 訂  97年 協 議 書 及 100年 協 議 書 。 縱 令 上 訴 人 所 稱 其 未 投 票 支  16

        持 被 上 訴 人 指 派 之 代 表 人 等 語 屬 實 ， 但 其 等 共 同 配 票 結 果 ， 仍 由  17

        被 上 訴 人 取 得 全 體 董 監 事 過 半 數 席 次 ， 亦 徵 所 謂 「 取 得 彰 化 銀 行  18

        經 營 權 」 ， 係 指 取 得 彰 化 銀 行 董 監 事 過 半 數 席 次 之 派 任 權 。 另 關  19

        於 94年  7月 21日 函 所 稱 「 本 部 （ 財 政 部 ） 持 股 未 出 售 前 ， 如 得 標  20

        人 仍 為 最 大 股 東 者 ， 本 部 將 不 改 變 由 最 大 股 東 主 導 該 行 經 營 權 之  21

        政 策 」 ， 係 指 上 訴 人 未 出 售 彰 化 銀 行 持 股 ， 且 被 上 訴 人 仍 為 彰 化  22

        銀 行 最 大 股 東 者 ， 財 政 部 允 諾 繼 續 支 持 被 上 訴 人 取 得 董 監 事 過 半  23

        數 席 次 ， 其 為 解 除 條 件 ， 且 為 具 有 繼 續 性 承 諾 之 法 律 行 為 。 參 酌  24

        上 訴 人 94年 7月 5日 新 聞 稿 、 94年  7月 21日 函 ， 及 兩 造 另 外 簽 訂 之  25

        97 年 、 100年 協 議 書 ， 堪 信 上 訴 人 亦 認 系 爭 契 約 並 非 表 決 權 拘 束  26

        契 約 ， 無 實 務 見 解 所 謂 「 違 反 公 司 法 公 平 選 舉 之 原 意 ， 且 與 公 序  27

        良 俗 有 違 」 之 適 用 ， 仍 然 有 效 。 退 步 言 之 ， 縱 認 系 爭 契 約 為 股 東  28

        表 決 權 拘 束 契 約 ， 惟 觀 諸 公 司 法 104年 7月  1日 新 增 之 第 356條 之 9  29

        第 1項 規 定 、 經 濟 部 所 提 公 司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， 新 增 之 第 175  30

        條 之 1第 1項 規 定 及 公 股 股 權 管 理 及 處 分 要 點 第  9點 、 第 14點 規 定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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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， 已 適 度 肯 認 股 東 間 表 決 權 拘 束 契 約 為 有 效 。 是 系 爭 契 約 縱 為 股  01

        東 表 決 權 拘 束 契 約 ， 亦 未 違 反 公 序 良 俗 ， 仍 為 有 效 。 上 訴 人 自 行  02

        設 計 系 爭 契 約 內 容 ， 於 被 上 訴 人 承 諾 而 成 立 契 約 後 ， 履 約  9年 ，  03

        始 予 翻 異 ， 實 屬 非 是 。 又 兩 造 均 認 系 爭 契 約 附 有 解 除 條 件 ， 則 契  04

        約 成 立 時 已 發 生 效 力 ， 俟 解 除 條 件 成 就 ， 始 往 後 失 其 效 力 ， 難 認  05

        其 係 永 續 存 在 。 上 訴 人 因 立 法 院 96年 12月 20日 決 議 ， 不 能 釋 出 持  06

        股 ， 且 自 94年 起 亦 未 買 賣 彰 化 銀 行 股 票 ， 其 解 除 條 件 尚 未 成 就 。  07

        上 訴 人 於  103年 彰 化 銀 行 第 24屆 股 東 會 改 選 董 事 前 ， 拒 絕 履 約 ，  08

        致 被 上 訴 人 未 取 得 經 營 權 。 被 上 訴 人 請 求 確 認 兩 造 間 系 爭 契 約 關  09

        係 存 在 ， 即 有 受 確 認 判 決 之 法 律 上 利 益 。 被 上 訴 人 既 否 認 系 爭 契  10

        約 設 有 「 期 限 」 ， 在 不 影 響 其 本 質 情 形 下 ， 修 正 其 聲 明 有 關 「 期  11

        間 」 之 記 載 為 「 者 」 ， 從 而 ， 被 上 訴 人 訴 請 確 認 兩 造 間 關 於 系 爭  12

        契 約 關 係 存 在 ， 為 有 理 由 等 詞 ， 為 其 判 斷 之 基 礎 。  13

        惟 按 所 謂 「 股 東 表 決 權 拘 束 契 約 」 係 指 股 東 與 他 股 東 約 定 ， 於 一  14

        般 的 或 特 定 的 場 合 ， 就 自 己 持 有 股 份 之 表 決 權 ， 為 一 定 方 向 之 行  15

        使 所 締 結 之 契 約 而 言 。 當 事 人 締 結 之 股 東 表 決 權 拘 束 契 約 ， 除 符  16

        合 公 司 法 第 175條 之 1、 第 356條 之 9， 或 企 業 併 購 法 第 10條 規 定 ，  17

        依 法 為 有 效 外 ， 倘 締 約 目 的 與 上 開 各 規 定 之 立 法 意 旨 無 悖 ， 非 以  18

        意 圖 操 控 公 司 之 不 正 當 手 段 為 之 ， 且 不 違 背 公 司 治 理 原 則 及 公 序  19

        良 俗 者 ， 尚 不 得 遽 認 其 契 約 為 無 效 。 該 契 約 之 拘 束 ， 不 以 一 次 性  20

        為 限 ， 倘 約 定 為 繼 續 性 拘 束 者 ， 其 拘 束 期 間 應 以 合 理 範 圍 為 度 。  21

        查 91年 2月 6日 公 布 實 施 之 企 業 併 購 法 第 10條 第  1項 規 定 : 「 公 司  22

        進 行 併 購 時 ， 股 東 得 以 書 面 契 約 約 定 其 共 同 行 使 股 東 表 決 權 之 方  23

        式 及 相 關 事 宜 」 。 該 規 定 所 稱 之 「 併 購 」 指 公 司 之 合 併 、 收 購 及  24

        分 割 。 「 收 購 」 則 指 「 公 司 依 本 法 、 公 司 法 、 證 券 交 易 法 、 金 融  25

        機 構 合 併 法 或 金 融 控 股 公 司 法 規 定 取 得 他 公 司 之 股 份 、 營 業 財 產  26

        ， 並 以 股 份 、 現 金 或 其 他 財 產 做 為 對 價 之 行 為 而 言 （ 同 法 第  4條  27

        第 2、 4款 規 定 參 照 ） 。 其 立 法 理 由 謂 ： 「 一 、 … … 公 司 進 行 併 購  28

        ， 其 目 的 之 一 係 為 取 得 公 司 經 營 權 之 控 制 ， 持 股 未 過 半 數 之 股 東  29

        間 常 藉 由 表 決 權 契 約 … … 取 得 一 致 行 使 股 東 表 決 權 之 方 式 ， 以 強  30

        化 參 與 公 司 經 營 權 。 有 關 股 東 表 決 權 契 約 （ voting agreement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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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之 效 力 ， 因 有 助 於 股 東 間 成 立 策 略 聯 盟 及 穩 定 公 司 決 策 … … 為 鼓  01

        勵 公 司 或 股 東 間 成 立 策 略 聯 盟 及 進 行 併 購 ， 並 穩 定 公 司 決 策 ， 有  02

        關 股 東 表 決 權 契 約 應 回 歸 股 東 自 治 原 則 及 契 約 自 由 原 則 ， 不 應 加  03

        以 禁 止 ， 故 … … 明 定 股 東 得 以 書 面 契 約 約 定 其 共 同 行 使 股 東 表 決  04

        權 之 方 式 及 相 關 事 宜 」 。 準 此 ， 鑑 於 股 東 表 決 權 拘 束 契 約 ， 有 助  05

        於 經 營 團 隊 鞏 固 公 司 主 導 權 ， 提 高 經 營 效 率 ， 併 購 公 司 於 進 行 併  06

        購 過 程 之 準 備 階 段 ， 以 書 面 與 被 併 購 公 司 其 他 股 東 成 立 股 東 表 決  07

        權 拘 束 契 約 ， 倘 無 違 背 公 司 治 理 及 公 序 良 俗 者 ， 應 認 為 有 效 ， 始  08

        符 法 意 。 又 解 釋 契 約 ， 應 於 文 義 上 及 論 理 上 詳 為 推 求 ， 以 探 求 當  09

        事 人 立 約 時 之 真 意 ， 並 通 觀 契 約 全 文 ， 斟 酌 訂 立 契 約 當 時 及 過 去  10

        之 事 實 、 交 易 上 之 習 慣 等 其 他 一 切 證 據 資 料 ， 本 於 經 驗 法 則 及 誠  11

        信 原 則 ， 從 契 約 之 主 要 目 的 及 經 濟 價 值 作 全 盤 之 觀 察 ， 以 為 其 判  12

        斷 之 基 礎 。 上 訴 人 為 政 府 機 關 ， 尤 應 注 意 誠 信 原 則 之 適 用 。 查 上  13

        訴 人 發 布 94年 7月 5日 新 聞 稿 及 94年  7月 21日 函 後 ， 兩 造 嗣 並 訂 立  14

        97年 、 100年 協 議 書 。 綜 觀  94年 7月 5日 新 聞 稿 ： 「 一 、 為 執 行 公  15

        股 金 融 機 構 『 整 併 政 策 』 ， 以 達 成  2次 金 改 目 標 ， 彰 化 銀 行 辦 理  16

        國 內 現 金 增 資 私 募 14億 股 特 別 股 ， 引 進 策 略 投 資 人 … … ， 財 政 部  17

        同 意 配 合 辦 理 。 二 、 … … 財 政 部 並 同 意 支 持 所 引 進 之 金 融 機 構 取  18

        得 彰 化 銀 行 之 『 經 營 權 』 ， 使 該 金 融 機 構 確 實 得 以 主 導 彰 化 銀 行  19

        之 管 理 經 營 ， 以 強 化 該 行 之 財 務 結 構 及 經 營 體 質 ， 並 提 昇 競 爭 力  20

        」 ； 94年 7月 21日 函 ： 「  … … 本 部 同 意 於 增 資 完 成 後 ， 『 經 營 管  21

        理 權 』 移 由 該 策 略 投 資 人 主 導 ， 並 同 意 配 合 辦 理 事 項 如 下 ： � 董  22

        事 、 監 察 人 席 次 方 面 ： 在 董 事 、 監 察 人 正 式 改 選 時 ， 本 部 同 意 支  23

        持 得 標 投 資 人 取 得 15席 董 事 席 次 中 之 8席 （ 內 含 常 務 董 事 3席 ） 及  24

        5席 監 察 人 中 之 3席 （ 內 含 常 駐 監 察 人 ） 。 另 在 正 式 改 選 董 事 、 監  25

        察 人 前 ， 為 使 得 標 投 資 人 能 夠 參 與 董 事 會 ， 以 瞭 解 彰 化 銀 行 之 管  26

        理 經 營 並 維 護 其 相 關 權 益 ， 本 部 目 前 公 股 董 事 席 次 中 ， 提 供  2席  27

        由 得 標 投 資 人 推 薦 人 選 ， 其 中 包 含  1席 常 務 董 事 ； 監 察 人 席 次 中  28

        ， 提 供 1席 由 得 標 投 資 人 推 薦 … …  」 ； 97年 協 議 書 ： 「 … … 雙 方  29

        同 時 依 下 列 協 議 辦 理 ： 一 、 董 事 9席 （ 含 獨 立 董 事 2席 ） 、 監 察 人  30

        3席 中 ， 甲 方 （ 即 上 訴 人 ） 取 得 董 事 2席 、 監 察 人 1席 ， 並 推 薦 2人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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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擔 任 獨 立 董 事 ； 其 餘 由 乙 方 （ 即 被 上 訴 人 ） 取 得 董 事  5席 、 監 察  01

        人 2席 。 二 、 雙 方 依 前 項 原 則 『 共 同 配 票 』 。 」 ； 100年 協 議 書 ：  02

        「 雙 方 同 意 依 下 列 協 議 辦 理 ： 一 、 董 事 9席 （ 含 獨 立 董 事 2席 ） 、  03

        監 察 人 3席 中 ， 甲 方 （ 即 上 訴 人 ） 取 得 董 事 2席 、 監 察 人  1席 ， 並  04

        推 薦 2人 擔 任 獨 立 董 事 ； 其 餘 由 乙 方 （ 即 被 上 訴 人 ） 取 得 董 事 5席  05

        、 監 察 人 2席 。 二 、 常 務 董 事 3席 ， 由 甲 方 推 薦 當 選 之 董 事 或 獨 立  06

        董 事 1人 出 任 、 其 餘 2席 由 乙 方 推 薦 當 選 之 董 事 出 任 ， 由 董 事 互 選  07

        之 。 三 、 彰 化 銀 行 董 事 長 由 乙 方 就 當 選 之 常 務 董 事 提 名  1人 ， 由  08

        常 務 董 事 互 選 產 生 。 總 經 理 由 甲 方 推 薦  1人 ， 由 彰 化 銀 行 董 事 會  09

        中 聘 任 。 四 、 雙 方 依 前 項 原 則 『 共 同 配 票 』 … … 」 等 記 載 ； 似 上  10

        訴 人 為 執 行 公 股 金 融 機 構 整 併 政 策 ， 同 意 支 持 所 引 進 之 金 融 機 構  11

        取 得 經 營 權 ， 承 諾 配 合 辦 理 由 其 取 得 一 定 之 董 監 事 席 次 ， 並 配 合  12

        履 約 ， 簽 立  97年 協 議 書 、 100年 協 議 書 ， 則 兩 造 間 之 系 爭 契 約 約  13

        定 ， 是 否 非 上 訴 人 就 其 持 有 股 份 之 表 決 權 ， 為 一 定 方 向 之 行 使 之  14

        股 東 表 決 權 拘 束 契 約 ， 洵 非 無 疑 ， 自 有 探 求 釐 清 之 必 要 。 又 系 爭  15

        增 資 案 與 金 融 機 構 整 併 有 關 ， 上 訴 人 承 諾 在 其 持 有 彰 化 銀 行 之 股  16

        份 未 出 售 前 ， 且 被 上 訴 人 仍 為 彰 化 銀 行 最 大 股 東 期 間 （ 者 ） 情 形  17

        下 ， 應 受 系 爭 契 約 拘 束 ， 彰 化 銀 行 第 21、 22、 23屆 董 事 選 舉 ， 被  18

        上 訴 人 取 得 過 半 數 董 事 席 次 ， 其 取 得 經 營 權 之 時 間 長 達  9年 ， 上  19

        訴 人 未 經 立 法 院 作 成 新 決 議 前 ， 不 得 釋 出 彰 化 銀 行 公 股 等 情 ， 為  20

        原 審 認 定 之 事 實 。 果 爾 ， 倘 系 爭 契 約 因 無 悖 企 業 併 購 法 相 關 規 定  21

        或 法 意 ， 得 認 為 有 效 ， 且 屬 繼 續 性 契 約 ， 則 原 審 所 認 定 「 上 訴 人  22

        出 售 持 股 或 被 上 訴 人 非 為 彰 化 銀 行 最 大 股 東 」 之 解 除 條 件 ， 自 締  23

        約 迄 今 已 逾 13年 尚 未 成 就 。 上 訴 人 支 持 被 上 訴 人 取 得 經 營 權 之 時  24

        間 是 否 已 逾 合 理 範 圍 ， 造 成 股 份 與 表 決 權 長 期 分 離 ， 對 公 司 治 理  25

        不 利 ， 而 其 仍 應 受 其 拘 束 ， 是 否 有 違 公 序 良 俗 ？ 非 無 探 求 餘 地 。  26

        上 訴 人 抗 辯 ： 縱 認 兩 造 間 有 系 爭 契 約 關 係 存 在 ， 該 關 係 即 屬 股 東  27

        表 決 權 拘 束 契 約 ， 如 長 時 間 肯 認 其 效 力 ， 反 而 有 害 於 公 司 治 理 等  28

        語 （ 見 原 審 卷 � 第 80、 85頁 ） ， 是 否 全 然 無 據 ， 即 待 推 闡 研 求 。  29

        乃 原 審 未 察 ， 先 遽 謂 系 爭 契 約 非 屬 股 東 表 決 權 拘 束 契 約 ， 已 有 速  30

        斷 ； 嗣 又 謂 縱 認 其 為 股 東 表 決 權 拘 束 契 約 ， 亦 無 違 反 公 序 良 俗 ，  31

７



        仍 為 有 效 ， 亦 見 疏 略 。 上 訴 論 旨 ， 指 摘 原 判 決 違 背 法 令 ， 求 予 廢  01

        棄 ， 非 無 理 由 。  02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上 訴 為 有 理 由 。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77條 第 1項 、 第  03

        478條 第 2項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04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23    日  0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高 法 院 民 事 第 六 庭  0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官   劉   靜   嫻  0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高   金   枝  0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李   媛   媛  0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林   金   吾  1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林   恩   山  11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1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 記   官  1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6     月     3     日  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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